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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天海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收到铜官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

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铜官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

收到日期：2018 年 9 月 21 日 

生效日期：2018 年 9 月 21 日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铜陵天海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公司生产过程中的废气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八条和

第四十五条规定规定。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规事实： 

公司存在部分作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，未在密闭空间或者

设备中进行，未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和在禁区内燃用高污染燃料的

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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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零七条和第一百零八条的相关规

定，拟决定对公司处以伍万元罚款。 

 

（三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 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天燃气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预计 10 月份能完成施工；粉尘收集处

理装置及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已按要求实施到位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诚恳接受环保部门的处罚意见，并已按照环保部门的相关要求进行整改。上

述处罚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此次公司拟被处罚金 5.00 万元，占公司当期净利润的比重较小，不会对公司业

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： 

□是 √否 □不适用 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（一）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公司高度重视此次行政处罚事件，第一时间责成管理层全力配合环保执法人员的

现场检查工作。同时，立即在全厂范围内自查，找出问题，积极制定整改计划并

加以实施。公司今后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强化内部管理意识，杜绝此类

事件再次发生。 

 

（二）整改情况 

1、购置粉尘收集处理装置，配套建设废气污染防治设施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18-040 

2、停止热风炉工序，使用瓶装液化气作为临时燃料；与天燃气供应公司签订天

燃气施工安装合同，待天燃气工程竣工后，使用天燃气作为燃料。 

3、指定专人负责环境监督与管理工作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铜官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铜区环罚听告字【2018】11号）。 

 

 

 

铜陵天海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 年 9 月 26 日  


